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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7年度社会保险费征收

有关事项的通知
全市各参保单位、灵活就业人员：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2017年度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计发待遇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17〕65号）文件规定，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在核定2017年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计发待遇使用到上年度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时，以年均56685元为依据。现将柳州市各类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灵活就业人员2017年社会保险费征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7年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各项社会保险月缴费基数最低不得低于上年度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723.8元的60%即2834.3元，最高不得高于上年度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723.8元的300％即14171.3元；同时将在12月份对参保单位及其职工按新确定的缴费基数进行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并对之前缴纳的2017年1-11月各项社会保险费按新基数进行差额结算，多退少补。请各参保单位及时核对基数申报及缴费明细数据，对应缴金额确认无误后按时缴纳。
二、退休人员的2017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划入金额按新确定的基数标准进行保底封顶后，按3.2%的比例将差额补划入其个人账户中。
三、2017年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统一按上年度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723.8元的60%为缴费基数计算，全年缴费金额为3303.6元(含大额医疗保险72元)，住院医疗保险全年缴费金额为1432.8元(含大额医疗保险72元)。

四、2017年度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上年度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723.8元的60%、70%、80%、90%、100%为缴费基数选择以下5个档次之一进行缴费，全年缴费金额分别为6802.8元、7936.8元、9069.6元、10203.6元、11337.6元，允许选择档次缴费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25日。灵活就业人员可就近到市内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柳州银行、农村信用社各营业网点、光大五星支行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手续。
五、市辖五县、柳江区按此通知执行。
附件：2017年度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及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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